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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愛的同學您好： 

 恭喜您通過大學分發入學錄取至本校，下列規定事項請依期限辦理。 

一、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於 111 年 9 月 12 日開學；註冊等相關事項請

逕 自 上 本 校 首 頁 下 方 → 學 務 → 「 新 生 專 區 」 查 詢 （ 網 址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newstu）。 

二、 請於開學後一週內繳交學校畢業證書，或依教育部發布之「入學大學

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規定繳交相關同等學力證明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。 

三、 若有任何疑問，歡迎洽詢本校： 

 (一)註冊事項洽詢單位：註冊與課務組（電話：05-2717021）。 

 (二)就學貸款、減免學雜費及住宿事項洽詢單位： 

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（電話：05-2717052）。 

 (三)招生事項洽詢單位：招生與出版組（電話：05-271704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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